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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问责正影响着各国的教育改革议程。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实
践中，也构建了过程与结果兼顾、直接问责与间接问责相互补充的问责网络，它发挥着对学校及教师工作的
监督与导向作用。建构基于自觉承担责任的问责形式，发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能动作用，是完善基于问责的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可能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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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As a key concept i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shap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genda of many countries in the last decades.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hinese
Mainland, there has been a network of accountabilit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control of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result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management. This kind of accountability has supervised and guided the work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To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through account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accountability system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gency of all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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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教育政策讨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 [1]，问
责正影响着各国旨在保障与提升教育质量的改革进
程[2]。 建构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体系[3]，已成为全球
教育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在我国，自《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
以来，“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亦受
到广泛的重视。 制定国家教育质量标准[4]、开展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等议题[5]，正推动着基于问责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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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之实践发展。 然而，理论层面上对问责及其之于质
量保障的意义探析，以及我国当前教育问责的现状、成
因及可能进路等的探讨仍有待深入①。 有鉴于此，本文
勾勒以质量为宏旨的问责之理论依据与建构状态，并
通过责任与问责概念之关联的辨析， 为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中的问责之实践提升与理论探索提供参考。

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问责

一般而言，教育的仿市场化运作，管理主义与表
现主义是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核心政策技术[6]。 在管理
主义之下， 强调由机构进行自我管理并实现效率，重
视清晰的标准与量化表述的可测量表现，以及问责关
系的重新建构[7]。 仿市场化的运作，则通过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并推崇以顾客为核心，迫使教育机构关注自身
的竞争力与生存。 表现主义运用评估、比较、对目标达
成之评价等手段，考察公共机构的工作[8]。 以上三种政
策技术背后的核心理念，即是学校与教师被要求承担
起与自身工作表现相关的责任，亦即被问责。 实践中，
我国教育质量标准制定及教育督导制度执行，其背后
均有基于清晰化制定的标准与指标，以测量、评估学
校与教师工作表现，并由此促动教育主体承担相应责
任的意念在内。 正是在以上的意义上，问责常被理解
为一种外部力量，它指机构与个人被要求对按照预定
的条款、目标等做出的表现负责[9]。

通常情况下，建构良好的问责制可以对学校教育
质量的提升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首先体现为一种外部
的督促。 通过问责，社会大众或政府机关能够督导教
育的改善。 此种作用发挥的机制是与问责相关的各种
不良举措，如削减经费、减少的公众择校。 由此，面临
各种源自外部的压力，学校人员将被迫肩负起公众与
政府期待的教育发展责任[10]。其次，问责也可能转化为
学校内部的自我质量监控与改善要求。 通过外部监
督，学校与教师有机会识别、判断那些有害或无效的
行动过程，以保证学生在一种高支持的学习环境中受
到良好教育，并降低运用有害教育方式的可能性[11]。再
者，问责中的民主参与，为保障教育质量之合力的形
成提供了基础。 问责制的建构与运作中如能有效地吸
纳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将有利于实现对教育质量
及其保障的民主讨论， 并由此厘清各方的责任与权
利，促使共同承担保障教育质量的共担责任机制的形
成[12]。值得注意的是，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问责作
用的发挥。 这是因为，问责的前提即是有责可问，这意
味着相应的责任主体、内容、履行方式等均是明晰的，

同时在最后的责任追究阶段，也是建立在被问责方是
否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上。 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基于
问责促使行动者承担相应责任的目标方可达成。 因
此， 问责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责任的一部分，即
没有责任的承担，便很难有问责。

基于以上有关问责之价值的共识， 当前的教育
政策实践中出现了基于结果与过程的两类质量保障
议论，它们均以问责为核心理念[13]。其一为质量运动。
在菲茨[14]与鲍尔[8]等人的理解中，此种议论源于新管理
主义对公共部门的影响。 它关注教育中的管理问题，
期待通过对机构及教育者工作结果的测量，提升教育
的效率与有效性，并由此实现教育向利益相关者的透
明与负责。 问责即是考察机构与个人对预先制定的标
准之达成情况， 并承担与达标情况相关的奖惩后果。
其二为质量辩论。 与关注结果的质量运动不同，劳尔
与尼克尔等人认为，有质量的学习结果源于教学过程
的质量，学校教育应在保证教学过程有效性以及促进
学习改进方面对各方负责[13]。此时，问责考察学校与教
师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要的状况，如学校是否通过
新课程的开发与多样活动的开展适应学习者的发展
与背景差异，最终提升教育的适应性。

以上两种质量议论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不尽相同。
在质量运动下，质量本身的复杂性通常被简化为投入
与产出的最佳平衡，有质量的教育即是达成预先确定
的标准。 此时，质量成为一种体系化的量度系统，教育
质量不再是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对其进
行测量的问题[15]。与之不同，质量辩论最终的落脚点在
教育与学生需要的适切性，而非教育达成统一标准的
程度，其中不存在唯一确定的教育质量标准，只要教
育能够适合具体情景中学生的发展需要，它便是有质
量的教育。

在英、美、澳等国，质量运动是一种更为明显的趋
势。 其中强调标准的建立，通过市场选择、绩效报酬、升
职等形式，将获得某种质量“结果”的机构或个人同未果
者区分开来，并给予相应的奖惩[8,�16]。 由此形成的表现式
问责与市场问责，正在教育改革中占据主导位置[6]。 在
我国，虽然关注教育结果的质量运动亦受重视，但与之
并存的质量辩论同样以独特的方式引导着学校教育改
革进程。 而这两种质量议论及其主导下的问责，最终均
会落在教师身上。 因为虽然学校是受干预的单位，但行
动的是每一个体，无论是促进教育结果之达成，还是提
升教育对学生的适切性，教师才是质量的最终落实者。
由此，我国的教育系统中，事实上存在着政府与学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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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共同构建的， 指向于教育过程与结果的问责网
络，此网络对教师工作进行着引导与规约。

二、政府管制视域中的问责：直接问责为主，间接
问责为辅

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学校与教师面临的问责网
络呈现出多层次与多角度持续监管的特点。 从问责方
向上看，过程与结果/表现是政府问责的核心指向；在
问责方式上，则体现出直接问责与间接问责相互补充
的特征。 概言之，政府一方面通过检查与评估直接进
入教育现场，对学校与教师的表现进行监察；另一方
面， 基于各种公开考试， 政府控制着教育的最终结
果。与以上通过直接问责的方式监控教育结果与表现
不同[17]，政府对教学过程的问责更多是以区级教研活
动为媒介、以教研员为管理执行者间接加以落实的。

（一）结果控制导向下的直接问责
长期以来，产出或结果是评判教育质量最常见的

方式。 在此思路下，国际范围内的质量保障实践的关
键在于教育效率的提高， 它或重视学生的考试表现、
学业完成率、辍学率等内部教育效率，或考察学校毕
业生的生产力等外部效率[18-19]。 而依据学生考试成绩
评价学校与教师工作，在结果指向的质量保障中占据
着主导位置。

最近一些年，我国的教育改革在政策层面上反复
强调“不得以考试成绩”评价学校与教师，但实践中基
于成绩的问责依然存在，并通过政府-学校-教师的线
性方式转化为教师的日常教学压力。 据笔者在两所中
学进行的调研②，除中考与高考外，地方政府还会举行
各种名目的统一考试，如高中的会考，初、高中各个年
级的期中与期末考试，以及不同形式的片区联考。 与
考试相关的是各个层面的学校排位。 排位不仅关系到
学校可能获得的资源，也与各级政府官员及校长的表
现评价挂钩。 于是，在学校中，“考试成绩才是硬道理”
的观点仍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学校教育与教学在高风
险考试问责下，经受的冲击与变异依然巨大。

（二）表现式问责及问责间的互动与强化
在高风险考试问责之外，建基于各种学校检查与

评估之上的表现式问责，加剧了各级政府对学校与教
师工作关注的导引。 据笔者的研究，从综合性的年终
绩效考核、全方位督导、“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评选，
到单项的体教结合、艺术特色学校、绿色校园、文明单
位评选等， 再到上级规定的各种学校活动与比赛，均
是上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评价学校的内容。 据学校负责

迎接相关工作的教师反映，这些检查均“有一套专门
的考核材料，指标分得非常细”。 很多情况下，检查时
便是看按照指标准备的材料是否丰富，说到底是“材
料大于教育、教学实践”，很多检查“是浪费时间、浪费
纸、不环保”。 然而，学校与教师又不得不重视，因为类
似的命名与评比，不仅直接与学校从政府获得的资源
相关，还间接决定着学校在家长与学生择校而促成的
教育“准市场”中的竞争力。

“公办学校要听政府的”。 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学校
办学自主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 相反，在教师的眼
中，“表现好， 才有资格去争取各种资源”，“关键看政
府想让你办成什么样”等类似的观点背后，清晰地展
现了政府主导的表现式问责之于学校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表现式问责又与考试问责及“隐形的”
市场问责相互交错，彼此强化，共同指引着学校的工
作。 虽然国家政策层面上一直抵制教育中的“择校市
场”，但地方政府却通过新的方式“孕育着”教育市场
竞争的存在与强大。 这表现为，经由政府主导的学校
评估与称号授予， 事实上使学校获得了吸引生源的
“名头”与荣誉，并由此提升自身在择校市场中的竞争
力。 而与竞争力提高相伴的，是学校吸引优秀生源的
能力。 在生源良好的情况下，教学及其可能取得的成
绩又进一步得到保证。 如此，在表现式问责、考试问责
及市场问责三者间，形成了一个链条，它们既相互依
存，又共同作用，并对具体的学校构成了一种良性/恶
性循环。 于是，问责通过多种形式单独或合力发挥着
对教育实践的多重控制力。

（三）过程改变指导中的间接问责
值得注意的是，从结果与表现角度界定的教育质

量并非是质量的全部意涵。 教育质量不只是单纯的产
出与结果，而是涉及环境、学习者等多种要素。 学生也
与产品不同，他们是承载着文化与价值的个体。 力图
通过对结果与表现的评价来衡量教育质量，是将教育
及其质量过于简单化了。 基于此，教育过程的质量，特
别是作为教育核心工作的教学质量，在教育改革中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西方的教育改革中，指向过程
的教育质量保障，关注学校与教师层面上实际教育过
程的质量与性质，重视诸如教学过程、学校组织结构、
学生的知识与性格发展等方面[18]。 而作为过程质量达
成之核心，教师的教学改变历来被认为是决定教育质
量提升的关键所系[20]。 与此种过程质量相关的问责主
要通过基于标准的教师表现评价来实现。 如英国根据
《教师标准》，澳大利亚根据《教师表现与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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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依照计划会议、课堂观察与总结会议等形式评
价教师的表现。

在我国， 政府对教师教学过程的问责之现实运
作，更多是通过区级教研活动及教研员、职称评价等
来完成的。特罗（Trow）提出了问责系统中的核心问题，
即谁（问责者）以何种方式要求谁（被问责者）承担什
么责任并承担什么后果[21]。按此，可以对指向过程的间
接问责作一简单梳理。 国家制定课程及与之相关的教
学改革政策，并期待教师按照改革方向做出改变。 然
而，改革的理念并非直接到达教师，而是经由教研员
的解释、通过培训与教研活动间接地传递给教师。 此
时，各级政府并不直接问责教师，而是由作为政策解
释者的教研员，通过其掌握的资源及由此带来的权力
对教师问责。 问责的方式是在公开课、区教师学习等
活动中要求教师按规定表现。 与问责相关的后果则在
极大程度上与能否晋升相关职称、甚至是学校的荣辱
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间接问责中，教研员以一种“政府代表”的
姿态间接推动着问责的落实。 教研员向上对政府负
责，借助掌握的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权力要求教师做出
改变。 教研员的职能与西方国家作为政府集权化管理
的中介机构不同（如英国的教育标准办公室）[22]，他们
不仅是一种行政角色，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诠释着与
教师教学直接相关的课程改革理念，并设计各种活动
促进理念向教师实践的转移。 概而言之，教研员作为
政府主导的问责之延伸，不仅是在问责教师，也在一
定程度上确保教师应对问责的能力。

以上对政府主导的问责之描述，展现了旨在保障
教育质量的实践中，政府对学校与教师工作过程与结
果的双重管理。 当然，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不直接向教
师问责的，而作为教育活动实际展开的场域，学校对
教师进行的问责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 正如研究者所
指出的，任何外部界定的问责要求只有转化为内部问
责，方可真正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23]。

三、学校内部文化问责：政府管制的延伸与问责
向责任的过渡

在政府对学校教育质量的监督与管理下，学校内
部会形成相应的文化问责机制，它们可能与政府的要
求间出现诸如一致、反抗、交轨等情况[24]。从本土来看，
文化问责的运作，更多是在迎合政府的要求，而少有
其独立性，其意在确保政府的管制得以落实。 最突出
的表现为：一方面，校本研修、校内公开课、教研组活

动旨在具体化课程改革对教师的教学改变要求；另一
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各种公开考试及学校排位的压力
下，校内形成了相应的教师教学成绩排名、年终评价
及奖金发放机制。 以上两者结合起来，共同实现了对
教师工作的实地监控。

（一）“分隔式的”文化问责内容
外部质量保障政策转化为校内的质量理解时，课

程改革与考试是最清晰的两项任务。 学校通过分隔的
方式落实课改与考试的双重要求，并因此一方面表现
出对落实改革负责，另一方面又切实地对学校的实际
利益负责。 具体而言，校本的集体研修在区教研活动
以外，切实保证了教师对课改理念的接受，教研组（或
备课组）中的公开课，则确保教师按照课改的理念进
行表现。 单从此角度观察，作为三级教研网络中的最
底层，学校的校本研修活动在推动课程改革理念落实
的过程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校本集体研修与教
研组“上传下达”之职能并行的，是备课组及校内的家
常课， 它们的目的并非促进课改所提倡的教师发展，
也非满足教师发展实际所需，而是意在寻找适合考试
的教学方式与方法，以期提升学生的成绩。

校本研修中两套工作思路的现实存在，与被鲍尔
（Ball）形容为“伪造”[25]的工作很是相似。在鲍尔的评论
中， 伪造是为了应对政策与环境的要求所呈现出的
“负责”假象。 对外，校本研修展示着落实课程改革的
表象，但在落实课改的“幌子”下，却存在着另一种实
践，即指向提升考试成绩的备课与家常课。 之所以出
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上文述及的公开考试的高风
险，以及由此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的“考试
问责网络”， 它们事实上发挥着对教学成绩的严密操
控，并使得学校在落实课改之外，不得不将成绩提升
作为实际的工作重心。

（二）以成绩提升为核心的文化问责执行
就学校内部问责的实际执行而言，主要围绕考试

成绩提升进行。 通过教师教学成绩排位、年终评价及
奖金发放等形式，学校将考试问责转化为对教师的具
体要求。 成绩排位建立在教师所教学生之成绩的横
向、纵向比较基础上，前者是不同教师教学成绩的比
较，后者是教师本人历次考试中的教学成绩对照。 此
种做法使教师处于持续的提升成绩压力之中。

此外，学校的年终评价与奖金发放中，一致倾向
于对学校教学成绩在全区或片区考试中综合排位提
升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 荣誉与奖金所带来的教师所
得虽不会有太大差距，但它们通过与教师的校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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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及个人面子联系在一起，进而发挥着实际的激励
与警戒作用。 除与好的评价结果及少数奖金相关外，
成绩排名在前本身便是一种有面子的事情。 正如很多
教师口中的“要比别人好”，正是在成绩比较中方可获
得工作的意义源。

（三）文化问责向个体责任的转化
与外部的激励相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教师对责任

的理解在他们对成绩负责中同样起着决定作用。 对成
绩负责， 最终是通过教师理解的对学生负责以及成绩
与教师个人自我实现间的联系落实的。 教师认识到成
绩对学生的高风险， 也理解个人的教学成绩决定了自
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受他人重视以及体现自身工作的实
际价值。 这也说明了相对于问责，责任是一个更基本的
概念。 只有当外部问责要求转化为个体理解与接受的
责任时，问责才能得到最终的自觉执行[26]。 只是对于很
多教师而言，他们理解的自我实现及对学生负责，已在
风险较大的问责体系中经受到外在考试分数的左右。

值得提及的是，教师们自身理解的责任在内容上
不仅限于问责要求， 他们在对源自外部的考试与课改
要求及检查与评估负责的同时， 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理解责任。 教师将对学生的责任作为核心关注，这至少
包括三方面：其一，教学责任。 教师认为自己不仅要促
进学生取得与其能力相当的成绩， 而且要掌握与提升
教学知识、能力，以良好的态度教学。 其二，道德教育责
任。 做学生的道德榜样与学科教学中的价值渗透是两
个重要向度。其三，关怀学生。受访中，教师常以“孩子”
称呼学生，这使得师生间的交往呈现出了如亲子般的
情感联系。 一些教师也提及对学校的责任，他们认为
向学校建言献策，使学校真正将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
核心教育目的是教师工作的本有含义。 由此可见，教
师理解的责任内容远远超过了问责的内容。 这也进一
步证明，与问责相比，责任是一个更根本的概念。

总而言之，学校内部的文化问责向上回应各级政府
对教师与学校的课改与考试之表现式监控；向下通过各
种校本研修活动及对教师的评价与奖励，驱使教师个体
承担教学改革与提高考试成绩的双重责任。 作为教师实
践的场域，学校实质上发挥着具体化政府对教师工作之
监控作用的职能，是问责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对教育质量
提升的能动者———教师进行实践管理的中介。

四、外部控制视域下的教育问责网络及其超越

总结我国当前的教育问责形式，可见现实的质量
保障实践中，与政府主导的学校检查与评估之表现式

问责同时存在的，是指向于教学过程与结果的政府与
学校联动的问责，它们共同构成了相对严密的问责网
络（见图1）。

图1 过程与结果指向的问责网络建构

评估与检查直接进入学校与教师工作现场，通过
与资源的相联左右着学校的工作方向与教师的关注。
课程改革指向于教师的教学过程改变，通过教研员与
学校各自主导的教研活动，教师被要求内化与改革相
一致的理念与方法，而内化的程度则与教师的职称与
晋升等联系。 在结果问责方面，教师需要对教学成绩
负责，满足各种考试标准。 成绩要求不仅是政府对学
校考核的依据之一，也是学校考核教师的核心内容。

毋庸置疑，问责的本意即在于监督与控制，使学
校与教师在教育质量的保障与提升中有责可担，同时
在问责执行时有责可究，而且从过程与结果/表现多角
度实现监管确实可以为质量提升之目标达成提供有
力支持。 然而，要建构良好的问责制，仅仅基于外部控
制的视角进行问责并不完善，更需培植一种内在的自
我责任承担，如此，方可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的自觉行
动。 有鉴于此，在完善教育问责制的进程中，至少可从
以下几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首先，调整自上而下的单一问责模式，明晰教育
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学校与教师在保障
教育质量中的作用。 就政府而言，改变过往由国家制
定大政方针、 地方政府具体落实的教育分权状态，真
正由地方政府发展适应本地学生的教育；同时鼓励包
括教师、家长在内的更多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质量
意义与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之中，是宏观管理改革的
可能方向。 作为从政府到教师的“过渡”，学校在回应
外部要求的同时，需更多地基于本校情景形成校本的
问责概念，同时为教师的校内工作释放更多的自主空
间， 使教师拥有发声的渠道与表达专业判断的机会，
对于校本的教育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作为落实高质量教育的行动者，教师们需要
主动参与到教育质量的建构与提升议程中， 而非只是
被动地接受自上而下的问责要求。 通过同事间的合作
与专业对话， 在专业社群中提升协同教学与解决实践
问题的能力， 同时基于专业共同体的力量形成一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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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问责的机制，不仅是教师专业性提升的重要路向，也
是促使教师自觉承担质量提升之道德责任的基石。

再次，问责作为保障教育质量的核心理念，如何促
进不同问责内容间的相互补充与支撑亦是重要的议
题。 当教育问责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从过程与
结果等多层面对教师的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时，不
同问责要求在教师的理解中是否存在着冲突， 不同问
责落实方式是否从相异的方向拉扯着教师并由此将教
师置于矛盾之中， 类似的问题影响着问责实际作用的
发挥。 依此，问责中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促进不同问
责间形成相互的支持， 这恐怕非单纯的政策本身便可
实现，而需政策执行层面的更多转化与支撑。

注释
①相关的文章如辛涛 .�我国教育问责制建立的几个关键问题[J].�

北大教育评论 ,�2012�(1)；司林波、郑宏宇 .�教育问责制的理论
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7)；司林波、孟卫东 .�教育问责
制在中国的建构[J].�2011�(6)。这些文章对教育问责的改进方向
讨论较多，但相对忽视问责与教育质量、我国教育问责现状等
方面的探析。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问责制的改善均需建立在已
有基础之上，舍此便可能失却其存在与发展根基。

②笔者于2012年5月至2012年12月间，就“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
的学校与教师工作”对上海市两所中学进行了调研。 基于目
的性取样，共有35位不同教龄、不同学科与校内职位的教师
参与研究。 透过分析访谈与文件收集所得的资料，我们归纳
了影响学校与教师工作的问责网络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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